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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上门征询意见时,ˉ请代表填与。要及时报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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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同意公开:是
办理结果 : A  ⋯
涞农字 (⒛23)第 92号

对政协涞源县第十届委
·
员会

第三
‘
次会议第 57号提案的答复

高保军、李军、张玉君委员:

你们提出的关于
“
杨家庄镇天桥村受 721特大洪水影响,

耕地面积受损严重的问题
”
的提案收悉,现答复如下:

由于该村受洪水影响,耕地受损严重,为保证粮食安全 ,

我单位按高标准农田三年规划已将该村基本农田列入我县

高标准农田项
‘
目储各,对该村基本农田的护田坝进行修建 ,

★



∷ 防止基本农田被冲毁
'

领导签发:辛庚戌 1    ∶

联 系 人 及 电 话 :0312-7腕 1776

抄报:县政府办公室 (116房 间)

∶涞源县农业农村局

r2023年 8月 31日


